浙江大学教育学院
本科生国内高校游学项目实施管理办法
（2010年5月 修订）

为进一步彰显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办学理念、办学特色，求是育英、追求卓越，逐步增强学生游学海内外的意识和能力，推动学生专业成长，特制订修订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游学（Study Abroad），是世界各国、各民族文明中，最为传统的一种学习教育方式。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更是中华民族教育古训。“本科生国内高校游学项目”旨在为学生创造跨校、跨地域、跨文化体验式教育机会，引导学生感受不同学校人才培养模式、教育教学特点和文化传统，更好融入所在学科、专业和世界先进水平教育学院发展进程，并为今后海内外深造打下一定基础。 

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能

第二条 学院成立“本科生国内高校游学项目”工作管理小组和评审小组，由学院学生党总支、团委、教育学科党总支、体育系党总支及学生会等主要人员组成（见附1）。在工作管理小组协调下，评审小组主要负责立项和结题评审等工作，团委主要负责项目实施过程管理、费用报销审核等工作，学生会协助评审小组和团委完成相关工作。
第三章 项目申报与资助

第三条 申报对象：确认教育学院学籍的二、三年级全日制在校本科生，一般每年20人。

第四条 申报条件：德智体全面发展，综合考评优良，学习成绩优良，本学年无不及格；有学院“义工之家”志愿服务经历者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。

第五条 申报时间：一般每年5月个人申报，6月上旬学院公布资助计划。

第六条 申报与资助办法：学生按期递交“本科生国内高校游学项目申请表”（见附2），自愿申报，自愿参加立项评审和遴选。在此前提下，学院经立项评审，公示公布入选项目、人员名单及计划资助额；活动结束后，学院经结题评审，公示公布合格、优秀、最佳项目及基本资助额，公示结束无异议后学生可报销费用（见附3）。

第四章 项目实施与管理

第七条 实施时间和目标学校：实施时间，总体安排在7~8月，时长一周；学生应在学校短学期课程实习以外时间开展本项目，按目标学校所在地区分组，统一项目实施时间。目标学校，原则上为“985工程”或“211工程”院校（见附4），须有教育学、体育学硕士点，有教育学、体育学博士生点院校优先考虑。学生可自行联系目标学校或委托学生会做前期联系。

第八条 实施类型及内容要求：学院鼓励本科生开展有利专业成长的探索实践。主要资助课程研修、科研学习、专业人物访谈三个类型的游学项目：

1. 课程研修：要求参加目标学校专业相关科目的课程学习（理论课、案例课、研讨课、短学期课程实习均可）或专题讲座总的不少于7个学时，并形成随堂笔记。要求以此研修经历为主，形成游学报告，小结学习情况，并对相关科目的课程设置及教育教学进行分析、比较。鼓励完成课程作业并取得开课教师指导意见。

2. 科研学习：要求参加目标学校专业相关机构的科研活动（课题研究、案例研究、实地调研、seminar、学术交流均可）总的不少于7个学时，并形成工作笔记。要求以此科研经历为主，形成游学报告，小结工作情况，并对相关研究工作要求及特点进行认识评价。鼓励学生把游学与原有或计划中课外科研、论文撰写结合起来。鼓励学生取得对方教师指导意见。

3. 专业人物访谈：要求走访目标学校相关专业教授、副教授1人以上及研究生3人以上，面谈并形成访谈记录。要求以此访谈经历为主，形成游学报告，小结访谈交流心得，并对相关专业的深造要求和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分析、比较。鼓励学生主动接触校内外名师，寻求校内外深造机会。

第五章 项目责任与激励

第九条  安全与管理：学生个人要自觉落实安全责任，并做出书面承诺；入选者不得随意替换；学院负责项目动员与安全责任教育，统一协助办理《意外伤害保险（含医疗保险）》；项目实施期间，学院指派人员负责地区性活动的协调与指导，若遇紧急情况或突发事件，学生应及时与相关人员或学院团委联系。
第十条 总结与评审：原则上，游学活动结束后一周内，学生须向学院指导人员、学生会提交电子版的总结材料，包括1500字以上游学报告、相应笔记、反映游学情况的相关影像资料。开学后，学院组织专人对项目进行结题评审，确认合格、优秀和最佳项目。

第十一条 费用与报销：项目活动所需交通费、住宿费和保险费参照学校有关费用标准计算（见附5），一般由学院、系科和学生个人各承担三分之一；评审合格且公示无异议后，学生凭正式发票到院系办理报销；其它费用学生自行解决。

第十二条 表彰和激励：学院公开项目评审结果并表彰优秀、最佳项目，相应人员在同等条件下，优先考虑推荐暑期实践先进；项目评审优秀者若为经济困难生，参照学校有关费用标准，适当减免部分原由学生个人承担的费用。项目评审优秀者在同等条件下，优先考虑参加学院组织的海内外高校校际交流。获资助学生应积极参加项目汇报交流、项目推介活动等。

第六章 附则

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院团委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

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党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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